
医学院公共平台实验室管理实施办法 

（院办发〔2014〕19号） 

 

为加强学院公共平台建设、规范平台实验室管理、提高公共

平台工作效能，根据学校有关实验室管理规定，结合我院公共平

台实验室管理运行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总体原则 

（一）医药楼医学院现有用房除明确为教授实验室、教学实

验室外，其余房间均为公共科研平台。 

（二）学院公共平台实验室实行专人统一管理。仪器设备使

用，实行预约登记制度，不得搬出原定房间使用，未经管理人员

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开关或使用实验室中的任何设备。原版仪

器、设备随机资料、软件等一律不外借。 

（三）学院公共科研平台耗材由使用者自行承担，大型仪器

设备耗材需按登记使用频次分摊。 

（四）实验室管理教师有责任加强公共科研平台使用培训和

学生管理工作，仪器设备损坏造成的经济损失按照学校相关规定

赔偿。 

二、实验室管理人员职责 

（一）爱护仪器设备，正确使用，做好维护保养工作。定期

对仪器、设备进行检测，发现故障及时安排维修，提高设备完好

率。 

（二）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按照标准操作规

程操作仪器和进行检测工作。 

（三）负责对申请进入实验室研究人员进行安排和调整。 

（四）指导实验人员正确使用仪器，制作规范化的使用操作



说明，制作大型仪器设备规范化操作录像，定期开展集中培训。 

（五）保持实验室的整齐清洁，做好防火、防盗工作，保证

仪器设备安全。 

（六）做好仪器设备的管理工作，建立分类账，做到账物相

符。   

三、仪器设备管理 

（一）公共平台仪器设备购置，须经院内三位教授共同提名，

经学院分管领导审核，报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审议通过后按学

校设备采购流程采购。 

（二）公共平台各种仪器设备实行专人负责制，认真执行国

家计量法的有关规定，对使用的仪器设备应定期检查。保证仪器

设备的完好率，充分发挥仪器设备效能。各种仪器设备建档建卡，

做到技术档案资料齐全、完整。 

（三）平台仪器设备使用实行预约登记制，操作人员必须经

过专门培训方能上机操作，使用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四）仪器设备实行事故报告制度。发生事故，仪器负责人

应立即报告管理部门，撰写事故报告；仪器的故障、维修及解决

过程均须记录备案。 

（五）仪器设备维修票据须两位相关教授签字、分管领导签

字后方可进入报销流程。 

（六）仪器设备报废按学校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四、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管理 

（一）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范围暂定为：单价在人民币 10 万

元以上的仪器设备或总价超过人民币 10 万元以上的成套仪器设

备。  

（二）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实行专人负责管理及使用，其他人



员必须经过技术培训合格后方能上机操作，做好使用情况台账登

记工作。  

（三）大型精密仪器在优先满足院内科研任务的前提下，积

极开展对外服务，制定收费细则，收取设备共享使用费，提高大

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  

（四）大型精密仪器设备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拆修。如发现

异常情况，应及时关机并上报设备负责人及学院分管领导，由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协同单位组织维修。 

五、实验室技术资料保管 

（一）实验室技术资料包括：文献、书籍、仪器及试剂说明

书、论文、报表、标书、合同、实验记录（数据）、计算机数据

（硬盘）等。实验室全体人员应在工作中注意整理积累，不断充

实，注意保密，防止流失。  

（二）实验室技术资料应按有关规定进行记录，记录本要清

晰、整洁、完整。各技术资料按内容分类，固定位置存放，建立

索引登记，设专柜专人管理维护，定期登记整理。归档后的技术

资料，不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进行修改和调换。 

（三）实验室技术资料，仅限于学院实验室人员在实验室内

查阅、参考；外来人员需经分管领导同意，方可登记借阅或复印。  

（四）实验技术资料电子文本的调用，只限于本实验室人员，

外来人员未经允许不得使用或转录。  

 六、细胞室管理 

（一）细胞室实行预约使用制度，非预约使用实验人员不得

进入细胞室。进入细胞室需要求进行更衣、换拖鞋，将衣服、鞋

等存放在指定地点。实验用品尽量一次带入，进出细胞室要随手

关门。 



（二）严禁将与实验无关的易燃、易爆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

带入细胞室。细胞室内不得进行病原性微生物等其它易污染物的

操作。培养实验所用试剂专人专用，以防止交叉污染。 

（三）仪器使用前认真阅读“操作规程”，并严格按“操作规程”

进行操作，未经管理者同意不得擅自更改仪器程序。仪器使用后

恢复原位，并填写“使用情况记录”。如仪器出现故障，请及时通

知实验室老师。因操作不当导致仪器、设备、实验器材的损坏，

需追究实验者责任，并按学校有关规定赔偿。  

（四）实验结束后，应及时清理桌面、台面、地面，整理好

用过的实验器材。观察培养箱中 CO2的浓度、温度、供气压力等

参数，待正常后方可离开。实验区用紫外线照射 20 分钟，并做

好记录，同时将废弃物品带出操作间。 

（五）爱护实验室公共财物。节约使用常规实验耗材，节约

用电。注意防火防盗，杜绝一切可能导致火灾的行为。  

（六）进入细胞室的实验人员，必须遵守清洁卫生值日安排。

每月做全面清洁消毒一次，超净台上滤网需每 2 个月清洗一次，

回风口滤网一月清洗一次。在确认无菌室无人后，方可开紫外灯

杀菌。  

（七）禁止在细胞室内吸烟、进餐，实验过程中严禁喧哗、

闲聊。 

七、其他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江南大学无锡医学院    

                                2014 年 5 月 9 日   

 



 

 

 

 

 

 
 


